调档通知

               ：

贵单位            同志报考我校     年博士研究生，初、复试成绩合格，我校拟录取该同志为             专业博士研究生。

根据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，在正式发出录取通知书之前，需要审核考生人事档案，以便全面了解考生情况，最后确定是否录取。请贵单位尽快将该同志的人事档案于6月15日前通过邮局EMS或机要寄送我校研究生院，概不接收其它公司快递。应届硕士毕业生档案，可以待档案归齐后再寄考生人事档案。

所有新生进校报到后，须经我校德、智、体全面复查，复查不合格者取消入学资格，人事档案退回原单位。

档案邮寄地址：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铜山路209号

              徐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

邮政编码：221004

联系方式：0516-83262307     李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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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徐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

年    月    日

此调档函由考生通过网络打印，电子公章有效。
关于拟录取博士研究生《调档通知》使用的补充说明
被确定拟录取的考生请尽快进行下一步的调档工作。因考生就调档所提问题较多，现作如下解释说明：
应届生：《调档通知》交给自己所在院校的辅导员或学校就业指导中心，因应届生现在档案还未归齐，可等毕业时档案归齐后一同寄出，不需要先将硕士以前的档案先寄出。
往届生：1.已就业：档案由单位人事部门保管的，《调档通知》交给所在单位人事部门；档案由人才交流中心代管的，《调档通知》交给当地代管档案的人才交流中心。
2.未就业：《调档通知》交档案所在学校的就业指导中心或当地人才交流中心调档。
邮寄方式：档案邮寄形式为邮局EMS或机要；
概不接受其他形式的快递公司邮件。
邮寄地址：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铜山路209号徐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招生办公室
李老师         收
联系方式：0516-83262307     邮政编码：221004
另外，申请定向培养的考生须于6月15日前和我校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书，逾期不再办理；签订定向培养协议书后不需要再调个人档案。往届生请按照要求于6月15日之前将档案尽快寄出，如有特殊情况，请提交书面说明，否则将影响录取，一切不良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。
徐州医科大学研究生院      

